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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因應美國關稅花卉產業支持措施作業原則 
 

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21 日農授糧字第 1141108859 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14 年 5 月 29 日農授糧字第 1141109181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24 日農授糧字第 1141110221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11 日農授糧字第 1141110236 號令修正 

 

一、 農業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因應美國關稅，提升花卉產業競爭力、協助

開拓多元市場，特訂定本作業原則。 

二、 本作業原則之支持措施項目如下： 

(一)強化外銷冷鏈體系。 

(二)加速產業加值轉型。 

(三)協助取得國內外標章或認驗證。 

(四)擴大國內行銷活動。 

三、 補助對象： 

(一) 強化外銷冷鏈體系、加速產業加值轉型、協助取得國內外標章或

認驗證：具有花卉及其種苗【 稅則分章第六章 06##【 0602.10.##【、

0602.20.##【、0602.90.10【、0604.##以及其他非花卉及其種苗之

菇類、蔬菜、果樹苗等除外。）】外銷實績，且受美國關稅直接

或間接影響及其關聯產業之下列農企業、農民團體、農民： 

1. 農企業：具公司或商業登記，營業項目與農糧業務產銷等有直

接關係者。 

2. 農民團體【：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所定之依農會法、農業合作社

法所組織之農會、農業合作社。 

3. 農民：從事農糧作物生產之自然人。 

(二) 擴大國內行銷活動：全國性花卉產業公協會、農民團體、花卉批

發市場、直轄市、縣(市)政府。 

四、 受理期間：由本部另行公告。 

五、 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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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強化外銷冷鏈體系、加速產業加值轉型、協助取得國內外標章或

認驗證： 

1. 農企業【、農民團體【：一百十一年起其中一年外銷實績，或為外

銷供應鏈生產者之銷售實績應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 

2. 農民：一百十一年起其中一年外銷實績，或為外銷供應鏈生產

者之銷售實績應達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 

(二) 擴大國內行銷活動：曾配合本部花卉政策之全國性花卉產業公

協會、農民團體、花卉批發市場、直轄市、縣(市)政府。 

六、 補助項目及基準： 

(一) 強化外銷冷鏈體系： 

1. 協助建置冷鏈設施(備)： 

(1) 農民：補助比率百分之四十，每一農民補助金額以新臺

幣五百萬元為上限。 

(2) 農民團體：補助比率百分之六十，每一農民團體補助金

額以新臺幣一千萬元為上限。 

(3) 農企業：補助比率百分之五十，每一農企業補助金額以

新臺幣一千萬元為上限。 

2. 協助建置生產溫(網)室設施(備)： 

(1) 農民：補助比率百分之六十【，每一農民補助金額以新臺

幣五百萬元為上限。 

(2) 農民團體：補助比率百分之六十，每一農民團體補助金

額以新臺幣一千萬元為上限。 

(3) 農企業：補助比率百分之五十，每一農企業補助金額以

新臺幣一千萬元為上限。 

(二) 加速產業加值轉型： 

1. 品種特性檢測：依本部農業科技園區管理中心蘭花園區臺灣

蘭花品種商業服務中心收費標準，全額補助檢測費用。 

2. 技術診斷服務：全額補助專家出團診斷費用。 

(三) 協助取得國內外標章或認驗證【：協助取得國際品質驗證【，每案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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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費補助上限新臺幣十五萬元。受補助者需檢附國際驗證證書

影本及驗證收據或發票。 

(四) 擴大國內行銷活動： 

1. 推動國內花卉新興銷售通路：提供民眾便利購花管道，建立新

型態產銷供應鏈，與花農契作穩定貨源【， 依實際計畫內容審

定。 

2. 公共場域布展跨域行銷： 

(1) 以戶內外公共場域及交通節點進行布展，展期二週至三週【。 

(2) 以使用蝴蝶蘭、當季盛產國產花卉為優先， 以補助佈置用

花材費用為主，執行單位需與產地農民團體聯繫議定供貨

或自批發市場採購集貨，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五十萬元。 

3. 花卉啟蒙課程：以使用蝴蝶蘭、當季盛產國產花卉為優先，透

過課程引導學生民眾知花、愛花、用花，整體經費運用以花材

費用為主，執行單位需與產地農民團體聯繫議定供貨或自批

發市場採購集貨【，依實際與與人補補助花材費  盆器)每人

每份最高補助新臺幣三百元。 

4. 大型國際花卉展：辦理國際蘭展、臺灣花卉大型展，建構全球

行銷平台，開拓外銷高端市場， 依實際計畫內容審定。 

七、 申請方式： 

(一) 強化外銷冷鏈體系： 

1. 依本部主管計畫補助基準及本部農糧署「建構農產品冷鏈物

流及品質確保示範體系計畫」農糧產品冷鏈設施【 備）補助作

業規範、「花卉產業生產設施與設備計畫補助原則」及「推動

智能防災設施型農業計畫補助原則」辦理。 

2. 受理單位：由計畫研提單位函送計畫至該單位登記地址所在

地之本部農糧署各區分署受理、審定及撥款。研提方式如下： 

(1) 農企業:請至本部計畫相關系統【，或填寫申請表送輔導單位

(花卉產業公協會)統籌研提計畫，擇一辦理。 

(2) 農民團體：請至本部計畫相關系統研提計畫。 



4 

 

(3) 農民【：填寫申請表送輔導單位(農民團體或花卉產業公協會)

統籌至本部計畫相關系統研提計畫。 

3. 應備文件： 

(1) 申請者身分證明文件。 

(2) 設施(備)所在之土地、建物合法使用證明文件。 

(3) 一百十一年起任一年海關開立之出口報單第五聯 出口證

明聯）。 

(4) 外銷供應鏈之生產者，應另檢附與合作業者之供應契約等

證明文件。 

(5) 設備規格及估價單(發票)。 

(6) 其他應備文件及受理單位指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二) 加速產業加值轉型： 

1. 品種特性檢測： 

(1) 受理單位：台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 

(2) 應備文件：申請書及海關開立之出口報單第五聯(出口證明

聯)；外銷供應鏈之生產者， 應檢附供應契約等證明。 

2. 技術診斷服務： 

(1) 受理單位：國立嘉義大學。 

(2) 應備文件：申請書及一百十一年起任一年海關開立之出口

報單第五聯 出口證明聯）；；外銷供應鏈之生產者， 應檢

附供應契約等證明。 

(三) 協助取得國內外標章或認驗證： 

1. 受理單位：本部農糧署各區分署。 

2. 應備文件：申請書、國際品質驗證證書影本【、驗證機構收費發

票【、一百十一年起任一年海關開立之出口報單第五聯 出口證

明聯）；外銷供應鏈之生產者， 應檢附供應契約等證明。 

(四) 擴大國內行銷活動： 

1. 受理單位：本部農糧署【。申請案受理後，由本部農糧署依國內

花卉市場價量現況，依項目召開專家會議審查後，統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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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備文件：活動計畫書。 

八、 經費核銷：計畫核定後，依本部主管計畫經費處理作業規定向受理單

位辦理經費核銷及結案。 

九、 驗收、稽核程序如下： 

(一) 資本門；：由計畫研提單位辦理驗收後，再行請撥補助款【  得由

分署會同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抽查【，前開抽查作業應於受補

助年度之補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完成， 將抽查結果函送本部農

糧署備查。申請對象應配合驗收及抽查事宜。倘經抽查有不符相

關規範情事者，除收回原補助款外， 依法究責。 

(二) 經常門：依本部主管計畫補助基準及本部主管計畫經費處理作

業規定辦理。 

(三) 本部對於本支持措施之執行得隨時派員查核 受補助對象應配

合提供說明或相關資料，未依規定提供說明或相關資料者，本部

得撤銷或廢止補助， 以書面行政處分限期命其返還全部或部

分款項。 

十、 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 逾期申請者，受理單位應不予受理。 

(二)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受理單位應予駁回： 

1. 資格不符。 

2. 申請案件有文件不全或其他可補正之情形者，經受理單位通

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經補正仍未符合規定。 

(三) 本作業原則之補助與其他法令所定補助、獎勵、津貼或其他給與

性質相同者，應擇一適用，不得重複。 

(四) 依本作業原則受補助之農民團體及農企業，於補助期間，除有正

當理由外，不得有減損員工權益之行為。 

(五)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受理單位應不予發給【  發給者，本

部應予撤銷或廢止， 以書面行政處分限期命其返還全部或部

分款項： 

1. 因喪失或變更資格，致不符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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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所附文件有偽造、變造或虛偽不實。 

3. 違反前二款規定之一。 

4. 其他違反本作業原則之規定。 

(六) 經費處理應依本部主管計畫經費處理作業規定辦理。 


